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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主題獎報名簡章

1. 報名資訊

1.1 
活動說明：數位影像競賽。數位時代來臨，大家都是導演和觀察者，DV、HD、數位相機…，不限各種創作媒材，擴展大眾影像記錄及創作的廣度，不論劇情、紀錄、實驗…。只要大眾對影像創作充滿熱情與創意想法，皆歡迎報名，在影像記錄及創作的同時激發大眾尋找出屬於台北的城市風情。為鼓勵全國民眾參與影像拍攝，台北電影節的「台北主題獎」即是一項鼓勵全民影像創作的競賽活動，只要您對影像創作充滿熱情與創意想法，皆歡迎報名參賽。

1.2 

徵件對象：開放一般市民參加，不限居住縣市及國籍。

徵件條件：本競賽接受各類別影片，只要是獨立創作的影像作品如劇情、紀錄、實驗、動畫等皆可報名；不限制使用的拍攝器材。

徵件長度：以十分鐘為限、檔案大小100MB內、檔案格式：.flv .mp3 .aac .wav .wma .flac .m4a .mp2 .ape .ogg .ra .amr .avi .asf .wmv .flv .mov .3gp .mp4 .mpg .mpeg .jpg .bmp .png .gif .jpeg .zip rar。
徵件主題：【台北Live！】，例如
1.台北，你在想什麼？

2.記憶中的台北。

3.角落中的台北。
4.等待你發掘的台北…………
1.3
評選辦法：將邀請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選出入選及得獎作品。

初選：將邀請影像美學、城市、人文相關領域之工作者組成評選小組。

決選：評選小組60％＋觀眾網路票選佔40％，分數加總後決定獎項得主。
放映及頒獎：

1. 入選作品將於痞客邦活動網站www.pixnet.net，完整放映並開放觀眾線上票選。

2. 入選作品將於台北電影節期間（6月25日~7月15日）另擇場地進行戶外放映。

  3.  7/1(四)舉行頒獎典禮公佈得獎名單。

1.4

（二）獎勵方式：

1. 一獎：壹名，獎狀乙紙及獎金台幣五萬元整。
2. 二獎：壹名，獎狀乙紙及獎金台幣三萬元整。
3. 三獎：壹名，獎狀乙紙及獎金台幣一萬元整。
1.5

報名台北主題獎之影像作品須為2009年4月1日之後拍攝完成、並首次公開發表。且不得同時報名台北電影節的台北電影獎、國際青年導演等競賽單元。

1.6

因公開放映之故，作品內容需為普遍級，不可含色情、血腥、暴力畫面，並不得涉及誹謗、人身攻擊。影片內容若有爭議，策展單位有決定保留權。
1.7
報名者應為導演本人，作品若引用他人影音作品，須繳交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若有抄襲、剽竊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報名參選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策展單位保有撤銷或回收獎項、獎金（獎品）之權利。

2. 報名截止日期及注意資訊
2.1 

線上報名截止日期為：2010年5月16日。

報名方式：4/15(四)~5/16(日)期間，報名者至痞客邦網站進行線上報名，填妥報名表內資料(包含創作理念、導演簡介)等基本資料。填寫報名表及上傳參賽作品之格式，請詳見痞客邦網站www.pixnet.net參考。 
2.2
一部報名影片上傳最大容量為100MB，且上傳後不接受任何資料修改。
2.3 

報名影片請填寫下列資料： 

1.) 報名表（請填寫基本資料）。
2.) 創作理念、導演簡介。
· 以上參展資料，將留存於電影節主辦單位存檔。
3. 入選影片

3.1 

入選影片請提供上傳下列資料： 

1.) 報名表（請確實填寫完整）。
2.) 演職員表、導演的話。

3.) 導演照片（電子檔須300dpi以上）。

4.)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若作品引用他人影音作品）。

3.2 

入選影片所提供之影片、導演照及其他影片相關資料，須同意免費授權本電影節於活動期間使用於電視、網路、其他媒體〈影片之使用以一分鐘內為限〉以及本電影節網站或其他宣傳品。

3.3
入選作品於評選結果公佈三個月內，須以無償方式授權台北電影節於相關活動宣傳，進行非營利之放映。
3.4 

入選影片之放映格式為DVD，須另繳交影片DVD兩片，並備有中文字幕。

3.5
所有入選影片DVD於台北電影節結束後留為辦公室收藏。

3.6
台北主題獎之得獎作品，日後將以光碟格式提供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無償作為館內視聽典藏、學術研究之用。
台北主題獎相關聯絡資訊如下：

10565台北市市民大道五段99號3樓
聯絡人：胡延凱
電話：02-25289580＃164
e-mail：tiff@taipeiff.org.tw、痞客邦客服信箱 service@pixnet.tw 
電影節網址：http://www.taipeiff.org.tw

                          台 北 主 題 獎

報 名 表

請確實填寫報名表格，以下資料將使用於台北電影節之文宣、網站及其他宣傳品。
〈請以正楷書寫〉

	導演 / Director （報名必填）
	國籍 / Nationality （報名必填）

	地址 / Address （報名必填）

	城市 / City （報名必填）
	郵遞區號 / Zip （報名必填）
	國家 / Country 

	電話 / Phone （報名必填）
	傳真 / Fax 

	E-mail （報名必填）
	http:// 

	片名 / Original title（報名必填） 

	英文片名 / English title 

	出品國 / Country of production
 
	完成日期 / Date of completion（報名必填）

	對白語言 / Language of  dialogue（報名必填）
 
	字幕語言 / Language of original subtitles

	片長 / Running time (minutes) （報名必填）
	色彩 / Color （報名必填）
□ color   □ black-and-white

	中文創作理念（60字） / Statement（報名必填）


	中文劇情大綱（100字） / Synopsis （報名必填）

	中文演職員表（100字） / Full cast and credits list


	中文導演簡歷（100字） / Director’s Biography（報名必填）


	中文導演的話（100字） / Director’s Statement or Production Notes

	（入選影片煩請附上以下資料／Please include the following items with this entry form） 

· 完整影片之DVD兩片 / Two DVD
· 演職員表、導演的話/ Full cast and credits list、Director’s Statement or Production Notes
· 導演照片(電子檔須300dpi以上) / Director’s Biography, Filmography and Photo
□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若作品引用他人影音作品)

	特別事項 / Special remarks



本人確定報名參加第十二屆台北電影節，並已詳讀且接受所有參展規則。 

The entry of a film in the 12th Taipei Film Festival implies full acceptance of the attached regulations. 
	簽名 / Signature
	日期 / Date


授 權 同 意 書  

本人             (授權人姓名)同意將 [            ]之著作使用權，提供[             ](被授權人姓名)，使用於[                 ](作品名稱)。

[               ] (被授權人姓名)應盡尊重著作權人之責，於影片內，明顯註明著作之所有權人，以達到共同推廣本著作之效。

若被授權者，未依上列履行義務，本合同自動失效，不具有法律依據，且本人將依法追究。

授權使用內容：

名稱- [         ]

以下類推

此致

[                   ](被授權人姓名)

[                                                  ](被授權人聯絡地址)

[           ](被授權人聯絡電話)

立同意書人：           

代表人：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十二屆台北電影節 2010 年 6 月 25 日~7 月15 日
12th Taipei Film Festival June 25th - July 15th, 2010
Tel: +886-2-25289580   Fax: +886-2-25289517
Email: tiff@taipeiff.org.tw     http://www.taipeiff.org.tw
10565台北市市民大道五段99號3樓

